
陕西省临床护理联合会

自律公约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会员行为，加强行业自律，提升护理服务

质量，维护患者权益，促进护理事业健康发展，依据《陕西

省临床护理联合会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适用于本会所有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

第三条 本会会员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

本会章程，恪守职业道德，践行“同心、同向、同力、同行”

的宗旨。

第二章 基本自律要求

第四条 会员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崇高职业精神。

第五条 会员应依法执业，持证上岗，严格遵守护理操作

规程和医疗伦理规范，保障患者安全。

第六条 会员应诚实守信，不得有虚假宣传、误导患者、

收受回扣等不正当行为。

第七条 会员应尊重患者权利，保护患者隐私，平等对待

每一位患者。

第八条 会员应积极参与继续教育和学术交流，不断提升

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



第三章 执业行为规范

第九条 护理服务过程中应做到：

（一）严格执行查对制度，防止差错事故发生；

（二）规范书写护理文书，确保记录真实、完整、及时；

（三）合理使用医疗资源，杜绝浪费；

（四）积极推行优质护理服务，提升患者满意度。

第十条 会员在科研、教学、学术交流中应恪守学术道德，

杜绝抄袭、剽窃、数据造假等行为。

第十一条 会员应积极配合本会开展的各项评估、检查、

培训及帮扶活动。

第四章 会员权利与义务

第十二条 会员有权对本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有权对违

反公约的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第十三条 会员应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履行会员义务，支

持本会工作。

第十四条 会员应积极参与本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健康促

进项目和志愿服务。

第五章 监督与处理

第十五条 本会设立监事会，负责公约的执行监督和违规

行为的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公约的会员，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

理：

（一）提醒谈话；

（二）通报批评；



（三）暂停会员权利；

（四）取消会员资格；

（五）建议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会员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本会提出申诉。

陕西省临床护理联合会

2025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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